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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3 -兒少保護
公私夥伴關係之營造  

公私夥伴關係 

•公私協力(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係結合公私雙方(公、私)

資源，奠基共同參與、責任分擔與平等

互惠原則上，創造共同利益的互動過程，

所產生的合作形態。 

•水平／同儕式的關係 

•垂直／層級式的關係 

 

 

影響公私協力關係因素 

•公私協力(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關係，代表著， 跨部門
公私組織之間協力式網絡關係

（collaborative networks）的本質，
並指出這種關係的重要面向有以下三項：
平等互惠關係、協力過程、信任與社會

資本。 
 

契約委外 

•公共服務或政府業務委外（contracting 

out）是一種具體實踐公、私協力，公私

部門之間透過正式契約或跨組織之間所

建立的一種合作關係。 

•獎助/補助形式補助契約(行政契約) 

•政府採購之服務契約(民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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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委外-合作關係 

• 「垂直／層級式的關係」，因為在這方面，往往
是由公共部門委託人先指明其所欲達成的績效結
果，再交代私部門代理人來完成任務，而較不是

處在平等協商和共同規劃的地位。 

• 「關係式契約」（relational contracts）：長

期合作關係，主要是強調公私部門之間應朝向以
做為合作關係的主要架構。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特質 

• 處理時的即時性 

• 調查期間的強制性 

• 資訊蒐集的隱蔽性 

• 個別化的差異性 

• 服務歷程的變動性 

• 評估的不易性 

 

 

 

 

 

兒少公、私合作服務方案 

• (陪同)調查評估服務 

• 家庭處遇服務 

• 親職教育服務 

• 寄養家庭(親屬家庭)安置服務 

• 機構安置教養服務 

• 結束安置追蹤輔導服務 

• 兒少收養/出養服務 

• 少年自立生活服務 

• 長期安置個案輔導服務 

兒少保護公、私協同合作人員 

• 直接服務保護性社工人員 

• 福利行政服務方案承辦人員 

• 委託服務直接服務社工人員 

• 寄養/安置教養社工員人員 

• 寄養家庭/安置機構生輔(教保)人員 

• 醫療系統(醫師、護理人員) 

• 教育系統(教師、教育行政人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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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護公私夥伴關係之營造 

合作
(Cooperation) 

偶爾接觸 

信任度低 

協力
(Collaboration) 

接觸頻繁 

信任度高 

協調 

Coordination 

保護服務特質 
 
即時性 
強制性 
隱蔽性 
差異性 
變動性 
不易性 
 

平等互惠 
信任 
社會資本 

協調 

Coordination 

保護網絡人員夥伴營造 

平等互惠 
信任 
社會資本 

阻礙造成公私夥伴合作因素 

合作
（cooperation）

vs. 競爭    
（competition） 

開放（open）vs. 
封閉（closure） 

可治理性
（governability）

vs. 彈性
（flexibility） 

課責
（accountability）

vs. 效率
（efficiency） 

臺中市親屬安置公私夥伴實例 

•公辦親屬安置服務：民國100年至101

年由社會局自辦親屬安置服務。 

•委託私部門推動安置服務：民國102年
至106年間委託民間親屬安置服務。但
少部分保留公部門自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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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
性服
務 

替代性
服務 

補充性服務 

支持性服務 

資源來源：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2000； 

                  Kadushin,1980,Child Welfare Services 

建立成功公私夥伴關係 

102年以前 103年以
後 

建構友善親 
 

屬安罝環境 

委託專業
民 

 
間單位辦

理 

逐步擴大安
置 

費用補助對
象 

教育培訓/
提供社工
員認識服
務與流程 

持續改
善親屬
安置照
顧措施 

建立成功公私夥伴關係 
 

100年、101年 

 

依據兒童局經
費及公彩回饋
金補助為補助
基準 

 

102年新增 

 

‧特殊兒少費
用加給 

‧分別補助0-1
歲、1-2歲嬰幼
兒津貼 

‧升學費用補
助 

103年新增 

 

‧補助對象-重要
他人 

‧0-3歲嬰幼兒津
貼 

‧課後托育費用 

‧傷病醫療費用 

‧兒少健康檢查費
用 

‧兒少傷害及公共
意外險 

‧支持性活動 

104-106年新增 

 

‧安置費用調
整 

‧直系血親二
等親納入補助
對象 

‧4小時專業
訓練 

 

逐步提升親屬安置 

支持性服務 

私部門提出發現與政府回應 

案主的最佳利益 

•強化親職
功能 

•增列親屬
照顧 

  支持相關
補助 

•連結相關
課輔 

    資源 

體力 
健康 

屆齡退
休或未
有穩定
收入 

國中
教育
程度 

溝通
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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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對服務回應 

家庭處遇社工（社
區資源） 
案家優劣勢 

社區支持 

服務輸送及使用 

案家與親友 
主觀意見、安全（照
顧）計畫、自然支持 主持人 

引言、溝通
串場 

衝突溝通、
經營動力 

聚焦討論、
作成結論 

安全、處遇督導 
定義危險 

兒少安全原則 

評估計畫可行性 

 
主責社工 
陳述事實 

兒少代言人 專家 
專業意見、問題評估 

  學齡前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合計 
100年 0 6 0 0 6 
101年 1 10 6 2 19 
102年 3 12 4 3 22 
103年 5 11 7 5 28 
104年 13 19 18 3 53 
105年 25 29 15 16 85 

106年10月
份 

24 18 11 14 67 

單位：人次 

服務效能提升 

建立成功公私夥伴關係 

 清晰的目
的 

互信及互
敬 

投入時間 

及資源 

協商角色 

及責任 

保持長期
穩定的能

力 

協力過程

（collaborati
on process），
彼此信息交換、
資源分享、與
能力相互提昇，

促始協同行對
動。 

營造兒少保護公、私夥伴建議 

•認識公、私兩者本質上的差異 

•落實兩者在尊重、溝通、信任、承諾、公平及

能力 

•既競爭又合作、既依賴又自主夥伴合作 

•體認政府部門是兒少保護最後防線 

 

 

 


